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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柏林 
 

三农中国 2006-11-6 
 

   
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出台意义是重大的：一是农民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进行组织化
建设，再也不会被认为是非法组织了；二是明确了市场主体地位，解决了长期困扰
合作组织发展障碍；三是明确了国家扶持政策，给予合作社帮助；四是有利于促进
政府支持合作社发展。因此对合作社法出台表示热烈欢迎。 
 
 但这部法律明显具有狭隘性和局限性，可能产生对合作社发展的双刃剑效果。发展
合作社的核心问题在本次立法均没有被采信。 
 
一是农民合作金融权力没有通过法律还给农民，这将造成合作社难以发展。我们知
道合作经济是需要合作金融制度支持才能建立起来的。商业银行面对弱小的农户组
织，以防范风险为由，会表现出回避小企业贷款那样，不会给合作社快速融资，合
作社怎么能够发展呢？政策银行面对千千万万个合作组织，怎么进行直接支援？财
政扶持有限的钱能够给予最需要帮助的合作社吗？实践告诉我们，上述问题在发展
合作社中不会有效解决。 
 
二是合作社之间的联合没有写入本法。合作社迅速发展，随受着没有法律、财政金
融支持，停留规模小和不规范情况下，但随着合作社法实施，这种小规模大群体的
联合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要求，然而这种发展走向会迅速到来，而联合发展又要受到
法律空白的约束，而使农民合作社难以发展壮大起来。 
 
三是“专业”合作内涵不清，将造成实际运行尴尬。按照合作社法解释“专业合
作”是指“同类农产品”经营者的合作。那么什么是同类农产品呢？比如甲户养
猪，乙户养鸡，丙户种地，丁户农机修理、戊户木材加工。。。。均是一个村屯
的，他们早就联合在一起了。通过什么方式联合的呢？是资金互助方式，成立了一
个资金互助合作社。甲卖猪了，有余钱通过合作社借给了戊户进了木材，丙户的粮
食卖出后借给了乙进了饲料，当甲用钱时，丁户又借给了甲，当丁户用钱时，戊户
卖了木材又借给了丁。。。这样他们通过资金互助，有效解决了资金需求，增加了
收入。这样的合作社不应大力支持吗？如果按照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那么他们之
间就不存在同类，就得不到法律和政策支持？比如猪和鸡是否是同类？原则上它们
不是一个是畜类，一个是禽类，不可以联合，放宽一下可以归为畜禽类，那么种地
的丙就不能和甲、乙联合了，因为无论如何也归不到同类经营者？事实上这样的限
制在实际上是根本执行不了的？明知执行不了为什么还要制定一个落后时代发展要
求的法律呢？ 
 
如果说甲、乙和丙再放宽解释为“同类”，那么无论如何丁户和戊户进不了合作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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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了。这样一来他们之间联合的资金链就会断裂，不但影响了既有的联合，还会造
成甲、乙也难以联合局面出现。因此在实践中就要结合实际调整，这是法没有体现
时代的发展要求呢？还是这样的合作方式就不应受到法律支持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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